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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泛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深圳市泛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泛谷药业”）共同实

际控制人覃程、RONG FU 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并于 2025年 3月 6日生效，

就双方保持一致行动的相关事宜达成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覃程 25,650,000 54.1791 

2 RONG FU 8,550,000 18.0597 

合计 34,200,000 72.2388 

    注：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覃程与 RONG FU 共计持有泛谷药业 34,200,000 股

股份，占总股数的 72.2388%，二人因离婚将以非交易过户方式按照各 50%的比例

分割股票，即双方各获得 17,100,000股（占总股数的 36.1194%）的泛谷药业股

份，上表为股票分割前二人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二、《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覃程 

乙方：RONG FU 

1．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甲方拟将其直接持有的泛谷药

业 18.0597%股份分归乙方个人所有，对应 6,412,500 股无限售股、2,137,500 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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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即双方离婚后，甲方持有泛谷药业股票 17,100,000 股，对应持股比例

36.1194%，乙方持有泛谷药业股票 17,100,000 股，对应持股比例 36.1194%。 

2．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公司经营、决策的效率，双方拟就其

离婚后持有泛谷药业股份期间，在公司股东会中采取“一致行动”，以共同控制

公司，双方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乙方同意与甲方达成一致行动关系，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 

4．双方将保证在公司股东会议中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以维

持双方在公司中的控制地位。 

5．双方在公司股东会议中保持的“一致行动”指，双方在公司股东会议中

通过举手表决或书面表决等方式行使下列职权时保持一致： 

（1）共同提案； 

（2）共同投票表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与新入股的其他股东在公司事务中的表决或者执行中意见不一致时，

协议各方统一保持一致意见； 

（4）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

券的方案； 

（7）共同投票表决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

项； 

（8）共同投票表决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共同投票表决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0）根据双方签订的《投票权委托协议》，乙方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对

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甲方。如甲方不能参加股东会时，可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但甲方应在授权委托时对审议事项明确表达意见； 

（11）共同行使在股东会中的其他职权。 

6．若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以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意向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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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若双方同时作为公司的董事，在董事会相关决策过程中应当确保采取一

致行动，行使董事权利，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意见在董

事会中进行表决。 

8．各方承诺，任何一方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约定委

托他人代为持有。 

9．各方承诺，任何一方均不得与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

同、近似的一致行动协议。 

10．一致行动的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再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为止。 

 

三、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后，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

务独立等方面带来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公司原有各业务

的实际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各业务模块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于稳定公司现有的治理结构，避免股权分散可能导致的

管理和控制风险，增强公司的决策效率，确保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上述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覃程、RONG FU 双方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二）覃程、RONG FU 身份证明文件。 

 

 

 

深圳市泛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3 月 7日 


